
关于印支华裔难民问题的再认识

向 大 有

10 年来印支难民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曾经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

关注。时至今日，此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一则大量接收印支难民的国家，

其印支难民问题已构成该国的一个社会问题；二则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野心，依

然如故，印支难民仍在继续外流。

本文所述印支难民问题，不涉及越南血统的难民，而主要就印支难民中的越

南华裔、华人、华侨难民问题作初浅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观察和处理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因

此，我们对印支难民问题同样要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本

质的而不是表象的加以观察。只有如此，才能实事求是，弄清印支难民的“实事”

何在？而后以求得正确对待和妥善解决其问题。

（一）

印支难民的“实事”何在?

本世纪70年代发生的越南反华排华的严重事件而诱发产生的印支难民问题，

笔者认为该问题具有“五性”，即问题的国际性，身份的多重性，不同地域生活

水准的差异性，难民心理上的矛盾性和问题存在的长期性。

一、印支难民问题的国际性

印支难民问题，始于 1975 年，当时越南抗美战争取得了胜利，美军被迫撤

出越南南方，越南人民解放西贡，推翻了阮文绍伪政权，实现了越南的南北统一。

当时，在越南南方有一大批华裔等难民外逃，其中有 10来万人被美国所接收。

以 1977 年开始，越南当局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醉心子地区霸权主义，积

极推行其妄想已久的“大印支联邦”计划，而且野心勃勃地要充当整个东南亚的

霸主。因此，竟然不择手段、翻脸无情，把枪口转向中国，在中越边境加强军事

部署，实行“净化边境”措施，把世世代代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大量华侨和华裔驱

赶到中国境内，随后又在越南全国各地加紧排华，把长期为越南革命事业做过积

极贡献的华侨视为仇敌，实行残酷迫害和大批驱赶出境。仅驱赶到中国境内的已



达 27 万人。在越南南方还把数十万华裔越南人和华侨从海上赶到东南亚及其许

多国家和地区。

70年代以来，越南当局驱赶的华裔难民以及华侨，其数量之多，分布地域之

广，时间持续之长，影响范围之大，迫害手段之残忍，在国际难民史上都是罕见

的。也是千百年来印支华人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徒。从而成为本世纪一个时期内的

突出的国际问题。其国际性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印支难民产生的政治背景的国际性。印支半岛过去曾经是法国殖民者

的势力范围，后来美苏都想在互相争夺中取得战略上和军事上的优势，扩大势力

范围寻求军事基地，美国以武力公开入侵，而苏联则以经济、军事援助进行渗透。

越南更妄想推行其地区霸权主义。社会主义中国毗邻印支半岛，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霸权主义，成为越南控制印支半岛、实现其霸权野心的最大障碍。越南因而

把矛头指向中国，猖狂地反华排华。这些说明印支难民问题涉及到一些大国在印

支半岛的利益，具有国际性的政治背景。

其二，许多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直接介入印支难民问题。第 34 届联合国大会

有 150 多个国家参加，印支难民问题成为主要议题之一。1979 年 7 月 20 日至 21

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日内瓦主持召开了有 65 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印支

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此外，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红十字会等许多世界性的、区

域性的国际组织参加了对印支难民的救援和接收等活动。许多国家政府发表声

明，纷纷遣责越南当局灭绝种族的罪行。

其三，接收安置印支难民的多国性。据联合国难民署 1985 年 2 月提供的数

字表明，印支难民人数已达 153 万。美国、中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联

邦德国、英国等跨越亚、欧、美、澳四大洲的 20 多个国家都接收安置了印支难

民，其中以美国、中国为最多，合计约占印支难民总数的 70%。

其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印支难民已经成立了许多社团，甚至建立了跨国、

跨州带有区域性世界性的组织。据 1987 年统计，移居美国的印支华人组织大大

小小就有 40多个。在法国的印支难民社团也较多。

印支难民的国际性，它不同于阿富汗难民，后者因国内的战争就近避难寄居



于巴基斯坦，而前者是遭受政治迫害，从海上或经陆地漂洋过海，跨国跨州，历

尽坎坷，九死一生地外逃并被安置于世界各地；它也不同于非洲一些国家的难民，

非洲难民大多是由于自然灾害而造成的灾民逃往邻国暂居。而印支难民是因政治

因素，由动乱的印支半岛流向中国，流

向西方，流向富裕地区，流向政治局面较稳定的国家，并谋求长期的定居。

二、印支难民身份的多重性。

印支难民在身份上的多重性，是我们应当予以正视和注重的问题。正确的认

识其身份的多重性，有利于妥善地对待和处理印支难民的问题。

印支难民身份的多重性，表现在既有难民身份，又具有华人、华裔、或华侨

身份。

1951 年国际上《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就“难民”的定义规定为“因有正

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

留在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

籍并由于上述事情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

愿返回该国的人。”按照国际上这一“难民”的定义，印支难民由于越南反华排

华而被驱赶。不论是华人、华裔或华侨，均由于种族、国籍、政治见解等原因畏

惧而外逃，因而完全符合“难民”的身份。他们中有的是已加入印支三国国籍的

具有中国血统的华人（华裔），有的是侨居印支三国的中国公民（华侨）。他们安

置在中国的被称之为“难侨”，既是难民，又是归侨。而安置在其他国家的，则

既是难民，也是华侨、华人。他们具有中国血统，但却不同于由中国境内第一次

出国的新移民，而是从原来的侨居国（居住国）向第三国的再移民，甚至是属于

再三、再四的移民。他们之间不仅有中国人的血缘纽带，祖籍国的地缘纽带关系，

而且存在着原来共同居住（侨居）在印支三国的第二地缘纽带关系，如印支难民

现在组织的一些社团名称往往冠以“越棉寮”、“印支”、“越南”等原住居地域的

名称，以区别于其他华人社团。在经济上、联谊上、亲缘上，甚至政治上印支华

人难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有的凝聚力和内向力。印支难民在世界华人社会中可说

是异军突起。



对安置在中国的印支难侨，一定时期内在有关政策上如何适应其身份的双重

性，成为一个新的课题。这种双重性，既有一致的一面，需要妥善的解决；也有

矛盾的一面，需要加以调整。例如有些难侨在中国安置以后仍然要求再去第三国

定居，我们就采取了双渠道的办法来解决。一部分人按有关国家“难民”入境的

规定，通过联合国难民署等渠道，再以“难民”身份去第三国定居；而有部分人

则以中国公民身份领取我国政府的护照，办理正式移民的手续出国，从而再次成

为前往国家的华侨。

但是这种多重性的身份，随着时过境迁，有些人的难民身份将随之消失，譬

如，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已经安置过的“印支难民”就不再承认其“难民”的

身份，更不再给予“难民”的待遇。就中国安置的 20 多万印支难侨来说，除在

一定时期内仍可以“难民”身份接受国际组织的援助，或少数人仍以“难民”身

份去第三国外，就其在国内的身份，按照宪法和有关政策的规定，今后主要应是

“归侨”身份。作为另一方面的“难民”身份，将随着安置、定居、取得中国公

民的权利等基本问题的解决，而逐步消失。

三、定居不同地域的难民在生活水准上的差异性。

前几年，印支难民大都处于逃难流动的过程，有的漂流在公海，有的集中在

难民营，如滞留在香港难民营的越南难民，仍有 8000 多人未能得到任何国家的

接收安置。1987 年 8 月 1日止，在营内暂住超过两年者 4544 名，超过 5年者 3490

名。另外有 1255 名儿童系在营内出生，且一直居住在营内。此外，前几年有许

多印支难民虽然被有关国家接收，但仍处于就业前的语言、技术培训阶段，大多

未能就业，生活尚未安居，互相联系也未能恢复。但是近几年来，情况起了很大

的变化，在西方国家的印支难民就业、就学等问题大多逐步得以解决。在中国安

置的 20 多万印支难侨也随着安置政策的落实，随着改革、开放、搞活形势的发

展，生产有较大发展，生活逐步改善，难侨的积极性正在发挥。随着世界各地印

支难民相互之间的通信、探亲、联姻、团聚等关系的恢复，互相影响的渗透性大

为增加。

就中国安置的印支难民来说，外电曾经纷纷评论：“中国安置越南难民的工



作是卓有成效的”，“这种成效无可争议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树立了无与

伦比的榜样”，“北海渔港是难民安置工作取得园满成功的范例”。但是，近 10年

来已安置在国内的印支难民却前后发生过三、四次较大规模的动荡，许多人“盲

流”去港澳而又被遣送回来。其起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无庸讳言，由于生活水

平上的差异，也是导致他们妄想再移民去西方第三国的一个因素。近几年来，这

些难民已经和海外 20 多个国家的亲友恢复了联系，有不少人与海外印支难民有

通信、探亲、联姻、以及经济上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导致西方的影响对国

内印支难民的作用，比起国内其他群众来说，显得更直接、更具体。这也给我们

国内难民安置工作提出了更为现实的课题。就生活水平、收入高低的差异性来说，

安置在我国的印支难民存在着双向对比的特点，一方面是纵向对比，他们将在中

国安置后的情况与过去在越南的情况对比，结论是收入增加了，生活提高了，比

在越南好多了；但另一方面存在横向对比，他们将安置在中国的收入水准与安置

在西方发达国家亲友的高收入、高工资对比，结果不满足于在国内的收入状况。

结论认为：中国较落后，西方较富裕。譬如同样是做工，在美国一小时收入 8 美

元，其两个小时的货币收入（约 60 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农场 2 级农工的一个

月工资。诚然，这是一种片面性的认识，他们只直观西方国家的高工资、高收入

的一面，而忽略其高物价、高消费的一面；而且只是货币收入的直观对比，缺乏

货币的实物价值对比。虽然存在片面认识，但不可否认，我国印支难民与西方发

达国家安置的印支难民在生活实际水准上，确有差异，这是我们分析印支难民的

客观状况应予承认和正视的事实，只有承认它，才能改变它，解决它。

四、印支华裔难民心理上的矛盾性。

印支华裔难民由于复杂的政治背景，坎坷的经历，悲惨的遭遇，其心理状态

也就充满着种种矛盾。例如，被西方国家接收的印支难民中，有一部分人既“恐

共惧共”，又“思国怀乡”。他们原居于印支三国，当时均属共产党执政之国，他

们却惨遭排华的浩劫，沦为国际难民，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反华

排华，驱赶华侨、华人，使许多人再次成了海外孤儿。而中国当时又正值“文革”

浩劫期间、或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初，未能完全尽到“保护华侨”和“救援难



侨”的责任，所以印支华裔难民中这一部分人心怀怨气。外电还报导在美国的一

些印支难民“由于坎坷的经历，对国际政治普遍不感兴趣”，“对中国的感情也较

为淡薄”，甚至存有“恐共惧共”的心理。但是，印支华裔难民终因自己是炎黄

子孙、华夏后裔，中国是其原根母地，血缘、地缘纽带毕竟是紧密相连的，思亲

怀乡之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虽然流落异国他乡，但许多人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所以他们虽然对印支三国共产党反感甚至恐惧，有的对中共领导的祖国（祖籍国）

也有疑虑，但总的来说对中国是响往的、亲近的。因此，近几年来他们中许多人

纷纷来祖国（祖籍国）探亲、观光、旅游、经商……等，他们心中重新萌起了对

祖国（祖籍国）的爱。

安置在中国的 20 多万印支难侨在心理上也有一些矛盾。例如其中一些人既

“爱国”，又想“出国”。他们“爱国爱乡”的内向性与希望再移民迁居西方国家

的外向性的矛盾心理，也值得我们予以正确的理解和对待。“爱国爱乡”不等于

“住国居乡”，而迁居外国更不等于不爱国爱乡，更不能继承过去“四人帮”的

极左路线，把出国出境者扣上“卖国投敌”的罪名。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安置在国

内的难侨安居乐业，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四化建设；另一方面要按照国家的法律和

政策规定，允许他们通过正当的渠道、合法的手续向海外移民。我们提倡通过合

法的程序，为实现合法的目的，而进行合法的正当的移民。我们反对那种非法的

“盲流”出国出境。

近 10年来，印支难民大迁徒。分布于世界 20多个国家，虽然有许多人在海

上遇难，葬身鱼腹，但大多数幸存者为西方国家所营救安置。这部分因祸得福的

机遇，也强化了某些“难民”的盲流的心理。这也是导致国内一部分难民几次大

规模地向港澳地区盲流的原因之一。

五、印支难民问题存在的长期性。

印支难民问题至今未能根本解决，而且仍在继续外流，预测可能将长期持续

下去。据联合国难民署等单位提供的资料说明，仅仅是越南政府根据《有秩序离

境方案》而公开允许离开越南的难民人数从 1980 年的 4000 多人，增至 1986 年

底的 18000 多人。东盟各国难民营的印支难民总数近半年来增加近 10000 人。据



广西安办的统计，1988 年 1-5 月份由越南乘船从海上途经防城、北海的印支难民

人数达 2000 多人，已经超过 1987 年全年海上过境难民的总数。这一切都说明只

要越南当局不改弦易辙，印支难民仍会长期继续外逃。

已经被西方国家接收的印支难民也将作为这些国家的社会问题而长期存在。

在美国的印支华裔难民由于逃难时财产损失殆尽，到美国以后许多人的处境颇为

艰难，更兼语言不通，

谋生不易，一些人在较长期内仍靠领福利金过活。从 1981 年开始，美国因

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美政府已逐渐削减难民福利金，这就给难民的生活带来

影响，并在思想上引起顾虑不安。在政治上，到美国的难民，头一年可以领取临

时居留证，居住一年后可申请永久居留证，居住 5 年后方可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因此，近几年来，出现难民，要求争取应得的权益，抗议“何时才能摘掉‘难民’

帽子”。

在一些接收印支难民较少的西方国家，难民由于与当地居民在种族民族、语

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差异，使他们人地生疏，语言隔阂，似乎孤立于当

地社会，深感寂寞与孤独，有的消沉、闹事、酗酒，甚至堕入黑社会。而有些长

期失业的难民，则此类问题更趋严重。英国的印支难民感到“无论如何这里也是

一个外国人的环境”“东方人与西方人基本上的不同就引起及产生华人身份认同

的危机”。

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印支难民，有些是被分开的骨肉，有些是被战火动乱拆散

的鸳鸯，有的已永远也无法见面，有的天涯海角，天各一方，隔着万水千山。因

此，家人团聚、亲友联系、经济支援等等问题，将会长期成为印支难民以求解决

的基本要求。而被越南当局驱赶时损失的财产、房屋……等等，更会是印支难民

要求印支三国当局予以解决的长期索求。

安置在国内的印支难侨的根本解决也同样将会是长期性的。

外国记者曾经到广西安置难侨单位采访后认为“由于他们具有中国血统，这

些难民同当地人民的融和往往比较容易。然而，在经济方面，他们的到来却给接

受他们的农场带来了一些严重问题。”“中国为安置越南难民已耗费 5亿美元一事



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又称：“然而，有的难民感到难于适应中国的农村生活，有

的人受了前往西方定居这梦幻的诱惑，在中国居住后，又非法跑到了香港或澳

门。”从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外国记者已看出中国印支难民问题的解决将同

样是长期性的。

印支难民问题的产生，虽然带有急风暴雨式的突发性，但是从根本上解决其

问题却带有渐进性，长期性。这是由于内外诸种因素的制约所造成。我们决不可

能指望在一夜之间就根本解决这一难题。就国内情况看，印支难民“向西方盲流”

的思想和行为，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因为这种“盲流”的产生有其社会条件，

当这些社会条件还存在的时候，“盲流”思想和行为必然会存在，由于我国现在

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高，人民生活不富裕，有些地方甚至还贫穷

落后，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同时，由于历史原因，许多资本主

义国家比我国的生产力发达，生活比我们富裕，这种生活水平的差距不仅是显而

易见的，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灭，这一客观存在，难民中想去西方第三国定

居的思想就会有一定的市场。这个过程中，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

高，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日益显现，

逐渐缩小其影响的市场，逐步缩短其影响的时间，这是应该做到和可能做到的。

至于象这几年大批难民轻信谣言而流港的局面，应该是可以避免的。要实现生产

力的发展，物质基础的增加，文化素质的改善，思想觉悟的提高和难民外流思想

的淡化，是一个渐进发展过程，须作长期的努力，这也正是解决国内印支难民问

题的长期性所在。

（二）

对中国接收安置的 27 万印支难民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应该既要有高层建

筑的战略眼光，又要有具体可行的战术措施，经过艰苦地、长期地努力，尽早使

印支难侨产生富裕感、安全感、主人感和认同感，一旦能达到这“四感”，则可

以说，中国的印支难民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一、“富裕感”。就是要使广大印支难侨，尽早感到中国其生活也是富裕的。

由脱贫而温饱，转小康达富裕，最后接近和赶上西方的生活水平。



国内解决印支难侨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搞好改革，发展生产力。我们接收的印

支难侨为什么是“成功的安置”而又不安定呢？为什么他们仍然想去较富裕的第

三国定居呢？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较高，生活较富裕，西方较

优裕的物质生活具有相应的吸引力，这就是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因此，我们要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

现出来，让祖国大陆成为最强大的磁场，不仅使国内的难侨安定下来，而且把所

有海外炎黄子孙之心都紧紧地吸引过来。

反之，如果不搞改革，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社

会主义就不会有多少吸引力，那么，国内难侨的想去西方第三国的欲望，可能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会时隐时现，此伏彼起的反映出来，并难于从根本上加以淡化和

泯灭。

安置印支难侨单位的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调动广大难侨群众的积极

性，促进生产发展，实现勤劳致富。为此，要简政放权，真正把生产经营自主权

放给难侨职工；要改革经营管理，完善多种形式的联产零包制，兴办家庭农场，

调整产业结构；要广开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要培养难侨职工“造血”功能，

使他们具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功能；要打破难侨安置企业“自我封闭”的模

式，实行对外开放的模式，走向社会，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在国内搞

横向联系，在国外同侨商、港商，同海外印支华人合资办企业；要在可能情况下，

创造条件，走“分离”之路，一是从土地上“分离”出来，根据难侨各人的特点，

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渔则渔、宜副则副，各显神通，扬其所长，离土不离场；

二是从农场“分离”出来，既离土又离场，进入社会各个行业，融合于各行业之

中，以达到社会消化的目的。

国内印支难侨是否具有“富裕感”，是直接关系到难侨能否安定的直接因素

之一。从目前的现实和长远的未来看，实质上是一个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

的问题。“富裕感”的产生，在于物质基础的提高。因此，国内难侨工作的重点

一定要放在深化改革，发展生产力上，一切工作都应该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和

重点。



二、“安全感”。印支难民在世界范围内大迁徒的特点之一，就是从动乱的印

支半岛向政治上比较安定的国家迁徒。我国是安置印支难民的最多的国家之一，

从总的来说，由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的贯彻落实，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我国的政治局面是安定团结的。1978

年以来印支难侨回国又恰恰时逢盛世，他们对我国的难侨安置政策也比较满意，

甚至《纽约时报》记者也承认“中国可能是对难民照料的最好的地方”。“在中国，

大部分难民都有工作做，有地方住、生活中都有某种自由。”

但是，近几年来，难侨反映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是有的地方，政治上歧视他

们，不能享受平等权利，难民安置点屡遭侵犯，使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

法律保障，缺乏和丧失、安全感。

“安全感”如何？是印支难民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我们的责任是要切实加强

法治，保障难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为难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供一个安全的

环境。

我们在安置难侨的地区要真正做到，难侨和当地村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秉公执法，创造一种严明的法治局面。要依法处理好各方

面的矛盾，并把矛盾解决在萌芽阶段。要坚持普法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并在印支难侨和当地群众之问建立和发展人民内

部良好的团结、民主、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新型关系。以保护印支难侨生命财

产的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三、“主人感”。印支难民原来在印支三国，多数人已经加入或取得住在国的

国籍，成为华人、华裔；而另一部分人仍然保留中国国籍，属于华侨。两者国籍

身份不同，但在心理上，他们都有异国它乡，寄寓作客之感。当他们回来安置在

祖国（祖籍国）以后，理所当然就成为自己的主人。但是，在心理上，他们却反

过来，或浓或淡，或多或少，存在另一类型的“作客”思想。因此，国内印支难

民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存在“客”与“主”的转化过程。作为难侨本身要

增强自己的“主人感”；作为国内的干部和群众要承认和尊重难侨的主人翁的地

位和权利。



国内难侨安置工作，很重要、很迫切的就是落实难侨安置政策，这是做好国

内安置工作的前提。按照宪法规定，难侨作为中国公民，在法律上他们与全国其

他各阶层人民完全平等，决不能因为是难侨就影响他们应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

务。同样要贯彻“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原则，落实好

难侨安置政策。在政治上要信任并大胆使用他们，应该有他们的人民代表、政协

委员以及参加各类人民团体的权利。对那些德才兼备的难侨，应大胆地提拔到各

级领导岗位上来，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尽快成长。在晋升职称、提干、招工、升

学、出国工作等等方面，都要贯彻一视同仁的方针，不应加以刁难和限制。

对广大难侨，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使其自

身增强主人感。广大华侨在海外历来具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要教育其予以继

承和发扬。通过回忆华侨血泪史、创业史和斗争史，回顾在印支三国遭受迫害外

逃的坎坷经历，领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从而使他们爱祖国爱

故乡的感情，从朴素的自发的感性认识升华为对祖国社会主义事业有明确的理性

认识，以主人翁的身份，把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为自己的事业、责无旁贷的义务。

四、“认同感”。“认同”问题，本来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包括许多因素和

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表现。本文仅限于印支难侨到中国后对自

己的归属的确认问题。印支难侨的“认同感”较之“主人感”，其范畴更广一些，

层次更多一些，含义更深一些，不仅有政治上的认同（如主人感），还有文化上

的认同，意识形态上的认同，以及经济地位上的认同等。对英国的印支华人，有

人认为华人的文化深深地植入华人移民的脑内，因而提出“身份认同的危机”的

观点。印支难民在西方国家由于皮肤颜色、语言习俗不同，心理观念上的差异，

大多都有受外国人的孤立的滋味，感到生活在外国的国土，华人难民受歧视，始

终是“二等公民”。这种心理反映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客观存在的。

在中国，对印支难侨来说，由于都是中国血统，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与国

内人民是同种同族，同语同文、同风俗，共习惯，具有天然的“认同感”，本来

不应该提出“认同”的问题。但是，实际上难侨长期生活在国外，社会制度不同，

生存环境不同，生活习惯以及思想意识也有所不同，回来以后，在一些方面不习



惯、不适应、不理解，有“差异”之感，感情上隔有一定的屏障，与当地人民存

有某些矛盾。因此，难侨回来也有一个诱发、巩固和强化“认同感”的问题。为

此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方面进行几个转变。由暂居作客心理向安居

作主的转变；由难侨安置单位的封闭式向社会消化的开放式的转变；由不关心政

治向增强参政、议政意识，主动当家作主的转变；由不懂汉语或中文水平低向普

及汉语，提高中文水平的转变；由囿于难侨内部的来往向全社会社交的转变；由

自我强调“难民”身份意识向淡化“难民”、强化中国公民意识的转变，如果实

现了这几个方面转变，广大难侨就会自识是国内社会完全的一员，和国内其他人

民群众一样享受同样的权力，尽其同样的义务。

印支难民问题是国际性的问题，其工作具有政治性强，涉及面广，影响范围

大，以及难民思想常受国际形势牵制的特点。这项工作做到好坏，涉及我国的声

誉，关系国内的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而且是有关我海外工作的大局。

我们应该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从在国际上长期保持一支对我友好的力

量、争取团结 100 多万印支华侨难民（包括他们的后代）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对

待这一问题，充分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高瞻远瞩，远筹帷

幄，扎扎实实，自觉而主动地做好这项具有国际影响的工作。


